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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23                 证券简称：鱼跃医疗                 编 号：2014-048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愿锁定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重大收购事项筹措资金，公司控股股东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鱼

跃科技”）与深圳前海红杉光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红杉光明”）

于 2014年 8月 22日签订了《深圳前海红杉光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江苏鱼跃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合意将鱼跃

科技持有的本公司 3721.2448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00%）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

给红杉光明，本公司于 2014年 8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

证券时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47，

以下将前述股份转让事宜简称“协议转让”）。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年 8 月 22日收到鱼

跃科技、吴光明先生及其子吴群先生《关于自愿追加承诺的函》，鱼跃科技、吴光明先

生及吴群先生自愿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所有股份锁定十二个月，自鱼跃科技与红杉光明协

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算。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1. 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丹阳市水关路 1号 

法定代表人：吴光明 

注册资本：12,500 万元 

工商注册号：321181000062146 

税务登记号码：镇国税丹登字 32118179742597X 号 

联系电话：0511-8690087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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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电子新产品、新材料的研发和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07年 01月 17日至 2017年 01 月 16日 

2. 吴光明 

姓名：吴光明，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国籍：中国，未取得其他国家居留权  

通讯地址：江苏省丹阳市云阳工业园（振新路南） 

邮编：212300 

3. 吴群 

姓名：吴群，现任公司副董事长 

国籍：中国，未取得其他国家居留权  

通讯地址：江苏省丹阳市云阳工业园（振新路南） 

邮编：212300 

   二、追加承诺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限售情况的说明 

江苏鱼跃

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869.7952 29.85 ——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 

合计： 15869.7952 29.85 —— 

吴光明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92.2506 2.25 —— 

有限售条件股份 5,076.7516 9.54 高管锁定股 

合计： 6,269.0022 11.79 —— 

吴群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72.5733 2.21 —— 

有限售条件股份 3,517.7201 6.61 高管锁定股 

合计： 4,690.2934 8.82 —— 

 

   三、追加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763.2448 10.84 

吴光明 500 0.94 

吴  群 0 0 

 

四、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1．股东延长限售期承诺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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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追加承诺股

份性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自愿锁定期限 
设定的最

低减持价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江苏鱼跃科

技发展有限

公司 

无限售条件

股份 
15869.7952 29.85 

十二个月，自鱼

跃科技与红杉光

明协议转让股份

过户登记手续办

理完毕之日起

算。 

—— 

吴光明 

无限售条件

股份及有限

售条件股份 

6,269.0022 11.79 

十二个月，自鱼

跃科技与红杉光

明协议转让股份

过户登记手续办

理完毕之日起

算。 

—— 

吴  群 

无限售条件

股份及有限

售条件股份 

4,690.2934 8.82 

十二个月，自鱼

跃科技与红杉光

明协议转让股份

过户登记手续办

理完毕之日起

算。 

—— 

2．本次承诺不涉及最低减持价格的自愿承诺。 

3、此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在锁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并减持股份，鱼跃科技、

吴光明及吴群愿意承担由此给本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4、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股

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五、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上市公司董事会将会按照深证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上述股东

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公司董事会保证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

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22日 




